
立法會 CB(2)1263/02-03(03)號文件
二零零三年二月二十一日會議

參考文件

立法會《 2001 年人事登記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
根據建議的《人事登記規例》第 12(2A)條提出檢控及抗辯

引言

本文件旨在告知委員，根據建議的《人事登記規例》

第 12(2A)條，控辯雙方應負的舉證責任和應依循的舉證準
則。

根據《人事登記規例》第 12(2A)條提出檢控

2 . 根據建議的《人事登記規例》第 12(2A)條，任何人
無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而使用或管有一張有內置晶片的身分

證，而該晶片曾以建議的規例第 12(1A)條訂明的方式改動，
該人即屬犯罪。規例第 12(1A)條訂明，非法改動的行為包括
取覽、加入、除去、取消或改動儲存於晶片內的任何數據，

或令晶片失效的行為。

3 . 舉證以證明犯罪者有罪，是控方的責任。在整個法律

程 序 中 ， 控 方 有 責 任 根 據 刑 案 的 舉 證 準 則 (即 全 無 合 理 疑
點 )，證明犯罪者有罪。具體而言，控方在考慮根據規例第
12(2A)條提出檢控時，有責任提出證據，證明所有犯罪元素
成立。這些元素包括：

(a )  罪犯使用或管有所述的身分證；

(b )  所述的身分證由有關當局在某個日期簽發予某
人，而晶片內儲存有關數據；以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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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 )  經有關當局和專家驗證後，證實所述的身分證
／晶片的數據曾被取覽、儲存、加入、除去、

取消或改動，或晶片已失效。

4 . 不過，在某些情況下，即使儲存於晶片內的數據曾被

改動、除去等，當局也不會建議採取檢控行動。舉例來說，

倘若有證據顯示，儲存於晶片內的數據可透過持證人不知道

的方法 (例如非接觸式電子方式 )改動、除去等，又或晶片失
效可以不是因持 證人犯錯而造成 的，則控方便不 會提出起

訴。

被告的舉證責任

5 . 根據建議的規例第 12(2A)條，雖然疑犯有責任證明
其有“合法權限＂或“合理辯解＂作出有關行為，但適用的

舉證準則較低 (即證明並非如此的可能性較高 )。控方有責任
提出證據推翻疑犯的證供。倘若控方信納疑點利益應該歸於

疑犯及／或對獲得法庭裁定罪名成立的機會有疑問，則當局

便不會建議採取檢控行動。

6 . 倘若被起訴的疑犯聲稱他對晶片曾被改動或已失效等

事“並不知情＂ ，又或有合法權 根或合理辯解作 出上述行

為 ， 而 法 庭 又 接 納 其 證 供 及 ／ 或 認 為 案 件 存 在 “ 合 理 疑

點＂，則疑犯便不會被定罪。

保安局

二零零三年二月二十日


